湖北省2012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草表（二）
（用于贫困地区考生填报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本科志愿，上网填报时间6月29日-7月1日）
报名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姓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报名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中  学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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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 1.全省26个贫困县市经资格核审公示合格的考生方可填报本表,其他考生不能填报。招生计划见《湖北招生考试》第6期上月刊“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本科”。
2.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本科实行平行志愿，可以填报5个院校志愿，既可填报一本院校，也可填报二本院校。录取时，院校执行所在批次的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。

3.填报了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本科志愿的考生还可填报第一、二、三、四批院校志愿，被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本科录取的考生不能再参加第一、二、三、四批院校的录取。
4.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本科录取时间在提前批本科文理类录取之后、第一批本科自主选拔和第一批本科平行志愿录取之前。

